
附件
2026年“XR应用示范项目”专项奖励
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推动XR智能终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技管发〔2025〕27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中第四条“加快推动XR技术创新赋能行业应用，支持上下游企业深挖细分领域应用潜能，在工业制造、仓储物流、政务服务、教学培训、文化旅游、电竞游戏等重点领域开展集成创新，形成一体化解决方案，经评审认定，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
二、申报事项
2026年“XR应用示范项目”专项奖励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为在亦庄新城225平方公里范围内依法实际经营，近3年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和刑事犯罪记录，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二）申报主体应在工业制造、仓储物流、政务服务、教学培训、文化旅游、电竞游戏等重点领域有实际落地并稳定运行的解决方案（方案具备创新性，至少包含1项XR特色应用技术或XR相关设备），且该场景可复制、可推广。
（三）申报应用案例的创意、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等知识产权应具有合法来源且无知识产权纠纷。
（四）应用案例的启动时间应在2025年1月1日（含）之后，且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完成验收。
（五）申报企业相关应用案例未获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他财政资金支持。
四、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对于XR应用示范项目，给予申报主体项目实际投资额的50%、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
（二）同一申报企业申报多个示范项目的，每个自然年奖励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三）奖励金额以万元为单位，保留一位小数，不足千元部分舍去，低于1万元不予兑现。
五、申报材料及要求
1.“XR应用示范项目”专项奖励申报表，在线填写；
2.企业营业执照，选取电子证照；
3.承诺书，下载模板填写，签字、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4.银行账户信息，下载模板填写，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5.2024年度和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6.费用支付/到账凭证及对应发票，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7.场景解决方案实施合同，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8.场景解决方案验收报告或验收证明，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9.应用实例证明，包括但不限于投资项目备案证明、现场图片、演示视频等，原件彩色扫描上传（图片不超过5张，像素不低于2MB-300dpi以上的JPG格式文件；视频格式为MP4，分辨率1080P，容量不超过500M）；
10.主导或参与制定标准证明材料，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bookmark: _Hlk205476994]11.荣誉奖项证明材料，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六、办理程序
（一）网上申报：申报主体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专区”(https://zhengce.beijing.gov.cn)或经开区官网“政策兑现”栏目(zcdx.kfqgw.beijing.gov.cn)进入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注册登录后进行自主申报。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
（二）初审：经开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对申报主体提交的材料进行完整性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告知申报主体补齐补正。
（三）审核：经开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审核。
（四）专家评审：经开区信息技术产业局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评审后将结果上传到系统。
（五）确定支持结果：经开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对审核通过的申报主体拟定兑现支持奖励金额。
（六）公示：经开区信息技术产业局通过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对拟支持主体进行公示。
（七）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完成资金拨付。
七、主责部门
经开区信息技术产业局
八、受理窗口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源街4号政务服务大厅“政策申报”窗口
九、申报时间
2026年5月29日至2026年7月10日
十、联系方式
政策咨询：
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政策申报”窗口，联系电话：010-67857878转4；010-67857687，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5:00。
经开区信息技术产业局，联系人：胡邦彦，联系电话：010-83508295，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
技术支持：
联系电话：010-83509638，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2:30—5:00。
十一、收费标准
[bookmark: _GoBack]不收费
十二、特别说明
行业应用场景指引：
（一）工业生产领域。聚焦工业生产、节能减排等场景的虚拟现实技术解决方案，尤其是在设计、制造、运维、培训、营销等产品全生命周期重点环节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二）文化旅游领域。聚焦文化场馆、演出场馆、旅游场所、特色街区、主题公园、商业空间等场景，尤其是在行前预览、虚实融合导航、导游导览、艺术品展陈、文物古迹复原等方面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三）融合媒体领域。聚焦新闻报道、体育赛事、影视动画、游戏社交、短视频等融合媒体领域，尤其是基于数字化身互动社交等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新业态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四）教育培训领域。聚焦中小学、高等教育、职业学校等领域，尤其是在课堂、教研室、实验室、实训基地等场景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五）体育健康领域。聚焦户外与室内、有氧与无氧、单人与多人、休闲与竞技等体育场景，尤其是在赛事、训练、大众健身等场景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医学教育、康复护理、心理辅导等场景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六）商贸创意领域。聚焦线上线下同步互动、虚拟融合的商贸活动体验新模式，尤其是在智慧家装、虚拟看房、大型会展、时尚创意、视频会议、远程办公、智慧商圈、外卖零售等场景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七）演艺娱乐领域。聚焦数字演艺直播、内容制作、网络展演等场景，尤其是在舞台艺术、民俗节庆、戏曲综艺等优质资源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游戏、剧本娱乐、直播等场景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八）安全应急领域。聚焦矿山安全、危化品安全、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尤其是在安全应急演练、智慧警务与应急管理信息化等方面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九）残障辅助领域。聚焦残障弱势人群的“信息无障碍”建设，尤其是在出行辅助、技能训练、精神关怀、社交通讯、教育就业、生活购物、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十）智慧城市领域。聚焦城市可视化管理、个性化智慧生活信息服务领域，尤其是在交通出行、餐饮购物等场景下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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